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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GB 12476《可燃性粉尘环境用电气设备》分为若干部分：

——第1部分：通用要求

——第2部分：选型和安装

第3部分：可燃性粉尘存在或可能存在的危险场所分类

第4部分：本质安全型“iD”
第5部分：外壳保护型“tD”

——第6部分：浇封保护型“mD”
第7部分：正压保护型“pD”

——第8部分：试验方法 确定粉尘最低点燃温度的方法

— —第9部分：试验方法 粉尘层电阻率的测定方法

——第10部分：试验方法 粉尘与空气混合物最小点燃能量的测定方法

本部分是GB 12476的第4部分，等同采用IEC 61241-11:2005《可燃性粉尘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

11部分：本质安全型“iD”》(2005年英文版)。

本部分对IEC 61241-11:2005进行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删除了IEC 61241-11:2005的前言；

— —增加了国家标准的前言。

本部分的附录 A 和附录C 是规范性附录，附录B是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防爆电气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9)归口并负责解释。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南阳防爆电气研究所、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参加单位：国家防爆电气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深圳特安电子有限公司、华荣集团有

限公司、煤科总院抚顺分院、创正防爆电器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徐建平、张刚、付淑玲、王平、刘姮云、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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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生产、加工、运输和存贮中产生的许多粉尘是可燃性的。如果粉尘与空气混合成适当比例，当点

燃时粉尘能够迅速地燃烧产生巨大的爆炸压力。在可能出现这类可燃性物料的场所中，通常需要使用

防爆电气设备，因此必须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确保所有这类电气设备得到足够地保护，以减少点燃

外部爆炸性环境的可能性。在电气设备中，潜在点燃源包括电弧和火花、热表面和摩擦火花。

在空气中出现危险数量的粉尘、纤维和飞絮的场所被划分为危险场所，并且按照危险等级被分成

3个危险区域。

一般情况下，用下列两种方法之一来确保电气设备的电气安全，即： 一种方法(只要切实可行)应将

电气设备安装在危险场所外，另一种方法按照电气设备使用场所推荐的方法进行设计、安装和维护。

电气设备可能会通过下列几种主要途径点燃可燃性粉尘：

——电气设备表面温度高于有关粉尘的最低点燃温度。粉尘点燃的温度与粉尘性能、粉尘存在状

态、粉尘层的厚度和热源的几何形状有关。

——电气部件(如开关、触头、整流器、电刷及类似部件)的电弧或火花。

——聚积的静电荷放电。

辐射能量(如电磁辐射).

——与电气设备有关的机械火花、摩擦火花或摩擦发热。

为了避免点燃危险应做到以下几点：

可能堆积粉尘或可能与粉尘云接触的电气设备表面的温度须保持在本部分所规定的温度极限

以下；

——任何产生电火花的部件或温度高于GB 12476.2规定的温度极限的部件应：

● 安放在一个能足以防止粉尘进入的外壳内，或

● 限制电路的能量以避免产生能够点燃可燃性粉尘的电弧、火花或温度；

——避免任何其他点燃源。

危险场所中的电气设备使用几种防爆技术。本部分描述了该防爆型式的安全技术特点，规定了采

取的要求。为确保电气设备在危险场所的使用安全，遵守符合标准的选型和安装程序最为重要。

如果电气设备在其额定条件下运行，且根据有关守则或规定进行安装和维护(如防止过电流，内部

短路及其他电路故障),则遵守GB 12476本部分的要求仅具备需要的安全等级。特别来说，将内部或

外部故障的持续时间及严重程度限制在电气设备可以承受且不会损坏的范围内是最重要的，例如应符

合 IEC 60079-25的原则进行设计，并按照GB 12476.2的要求进行安装。

必须遵从以下原则：

——电路必须满足GB 3836.4中对于ⅡB类别的要求，以避免火花点燃危险。

——要求 IP6X或采用浇封技术以避免粉尘影响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因此，对于外壳或浇封来

说，其整体完整性的耐久性和重要性远高于GB 3836.4的要求。

——无外壳或无浇封保护的电气设备或电气设备的部件(如非绝缘探头),宜进行限能保护以避免

由于能量耗散直接进入堆积的粉尘层(通过与导电性粉尘的能量匹配)引起的点燃，或部件表

面的热点燃。

——对于超过功率限制极限的所有设备或设备的部件，按照IEC 61241-0的规定限制其暴露表面

的温度。表面可以是外壳的表面或浇封的表面。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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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性粉尘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4部分：本质安全型“iD”

1 范围

GB 12476 的本部分规定了存在粉尘云或粉尘层的潜在爆炸性环境中使用的本质安全型电气设备，

及相应环境下本质安全电路所连接的关联设备的设计和试验要求。

本部分是对IEC 61241-0:2004¹)的补充，表1中的排除条款除外。

系统中使用的设备将满足GB 3836.18—2010《爆炸性环境 第18部分：本质安全系统》的要求。

如果关联设备采用IEC 61241-0:2004或 GB 3836.1—2000 中的防爆型式，则 IEC 61241-0:2004
或 GB 3836.1—2000 中针对相应防爆型式的要求和IEC61241-0:2004 或 GB 3836 中相应部分的要求

也适用于关联设备。表1排除条款主要针对在非爆炸性危险环境中使用的关联设备，在其他情况下使

用的关联设备宜与其他防爆型式的要求合并使用。

表 1 IEC 61241-0:2004适用的具体条款

IEC 61241-0:2004条款或分条款 本质安全设备 关联设备

4.1 总则 是 是

4.2 20区用设备的设计与试验准则 是 否

4.3 开启式外壳 是 否

4.4 环境条件 是 否

5.1 最高表面温度 是 否

5.2 粉尘层厚度超过50 mm的最高表面温度 是 否

5.3 环境温度 是 是

6.1 非金属外壳和外壳的非金属部件 是 否

6.1.1 材料规格 是 否

6.1.2 塑料材料 是 否

6.1.3 符合性验证 是 否

6.1.4 热稳定性 是 否

6.1.5 静电电荷 是 否

6.2 含轻金属的外壳 是 否

6.2.1 成分 是 否

6.2.2 螺纹孔 否 否

7 紧固件 否 否

8 联锁装置 否 否

9 绝缘套管 否 否

1) 即将转化为国家标准GB 12476.1《可燃性粉尘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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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IEC 61 241 -0: 200 4条款或分条款 本质安全设备 关联设备

10 粘接材料 是 否

11 E x 元 件 是 否

12 连接件和接线空腔 否 否

13 接地连接件和等电位导体 否 否

14 电缆和导管引入装置 是 否

15 辐射设备 是 否

16 旋转电机的补充规定 否 否

17 开关的补充规定 否 否

18 熔断器的补充规定 否 否

19 插接装置的补充规定 否 否

20 灯具的补充规定 否 否

21 手提灯和帽灯的补充规定 否 否

22 带有电池的设备的补充规定 是 否

23.1～23.3 型式检查和试验 是 是

23.4.1 总则 是 否

23.4.2.1 冲击试验 是 否

23.4.2.2 跌落试验 是 否

23.4.2.3 判 定 准 则 是 否

23.4.3 防粉尘试验(外壳防护等级) 是 否

23.4.4 20区和21区使用的外壳绝缘套管扭转试验 否 否

23.4.5.1 最高表面温度的测定 是 否

23.4.5.2 超厚粉尘层下最高表面温度的测定 是 否

23.4.5.3 温度控制 是 否

23.4.6 热剧变试验 是 否

23.4.7.1~

23.4.7.5
20区和21区使用的非金属外壳及外壳的非金属部件试验 否 否

23.4.7.6 机械试验 是 否

23.4.7.7 表面电阻试验 是 否

27 非铠装电缆和无编织物覆盖层的电缆夹紧试验 否 否

28 铠装电缆的电缆夹紧试验 否 否

29 标志 是 是

30 标志示例 是 是

a采用IEC 6 1 2 4 1 - 0 : 2 0 0 4的判定准则。

GB 12476的本部分内容适用于其本身电路不能引起周围可燃性粉尘环境爆炸的电气设备。在其

他环境下，关联设备宜与IEC 61241-0:2004中列出的其他防爆型式的要求合并使用。

2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 免费而载

23.4.2.1
23.4.2.2
23.4.2.3
23.4.5.1
23.4.5.2
23.4.5.3
23.4.7.1
23.4.7.5
23.4.7.6
23.4.7.7


3

GB 12476.4—2010/IEC 61241-11:2005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 12476 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GB 3836.1—2000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要求(eqv IEC 60079-0:1998)
GB 3836.4—2000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第4部分：本质安全型“i”(eqv IEC 60078-11:

1999)
GB 3836.18—2010 爆炸性环境 第18部分：本质安全系统(IEC 60079-25:2003,IDT)
GB 4208—2008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IEC 60529:2001,IDT)

IEC 61241-0:2004 可燃性粉尘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0部分：通用要求

IEC 61241-1:2004 可燃性粉尘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1部分：外壳保护型“tD”

3 术语和定义

IEC 61241-0、GB 3836.1—2000和GB 3836.4—2000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需要注意的是，

用于本部分时以上标准中“爆炸性气体环境”应用“可燃性粉尘环境”代替。

4 本质安全设备和关联设备的分组与分级

本质安全设备和关联设备应按照IEC 61241-0的要求进行分组与分级。

5 电气设备的等级

电气设备的分级应满足GB 3836.4—2000中第5章及以下要求：

设备至少应满足ⅡB 等级设备的火花点燃能量要求。

6 设备结构

6.1 外壳

一般来说，由于已经对电路本身采取了保护措施，所以本质安全设备不需要将外壳作为保护措施。

但是，由于导电部件可能削弱本质安全性能，如任何类型的粉尘都可能减小可靠的爬电距离，所以根据

IEC 61241-0:2004 要求，设备外壳应满足GB 4208—2008所规定的至少IP6X 防护等级要求。其他情

况下，设备需达到的外壳防护等级由设备的具体使用条件决定。没有IP6X 外壳防护等级的设备部件，

如果对其进行有效浇封，且浇封厚度不小于1 mm, 则应视为其可以有效地防止粉尘进入。对于既没有

外壳保护，也没有进行浇封的电路部件，例如，与爆炸性粉尘环境直接接触的非绝缘探头，应在假定其爬

电距离和电气间隙均不满足6.4规定的条件下进行评定或试验。

外壳结构和浇封情况应记录在最终设计文件中(见第13章)。

6.2 湮没粉尘中的设备温度

6.2.1 总则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粉尘环境用本质安全设备都宜尽可能地采用外壳防护。本款适用于无外壳保

护，且正常工作条件下需湮没粉尘的设备，如温度传感器或其他测量元件等。所有的温度测定均须在最

不利的故障条件下进行，但不必考虑电流、电压和功率的安全系数。

以下要求适用于粉尘层厚度为5 mm 时点燃温度不低于210℃的粉尘环境中使用的电气设备。

对于电位计来说，考核的表面应为电阻元件的表面，而不是设备的外表面。在测试过程中还应考虑

电位计整体结构的安装方式、散热性能及冷却效果。测量印制导线上的温度时，应分别通入符合“i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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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 ibD” 要求的电流。如果这会导致实际电阻小于印制导线电阻的10%,则在10%印制导线电阻的情

况下进行测量。

6.2.2 设备和元件温度

如果设备满足以下任一条件，则认为其可以适用于完全湮没或无法控制粉尘层厚度的粉尘环境：

a) 任何部件的匹配耗散功率满足表2要求。

表 2 允许的部件耗散功率

最高环境温度/℃ 40 70 100

允 许 耗 散 功 率 / m W 750 650 550

b) 对于暴露在粉尘环境中，或湮没在可燃性粉尘中，且粉尘层的焖燃温度高于200℃的本质安

全电路，如果其触点的功率小于750 mW, 短路电流小于250 mA, 则不需要进行温升试验。

c) 设备满足6.2.3规定的标准粉尘湮没试验要求。满足该要求的设备被认为可在规定的最高环

境温度下适用于任何点燃温度不低于210 ℃的可燃性粉尘环境。

6.2.3 标准粉尘湮没温度试验

具体的试验条件和相关要求仍在进一步讨论中。

6.2.4 设备内部导线

应符合GB 3836.4—2000中6.2.2的规定。

6.2.5 印制电路导线

应符合GB 3836.4—2000中6 .2 .3的规定。

6.2.6 无外壳防护电路

与爆炸性粉尘环境直接接触的本质安全设备电路至少应达到火花点燃试验中对于ⅡB 设备的要

求。在此情况下，应假定所有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均不满足6.4的要求。

6.3 与外电路连接的装置

6.3.1 端子

应符合GB 3836.4—2000中6 .3 . 1的规定。

6.3.2 插 头 和 插 座

应符合GB 3836.4—2000中6 .3 .2的规定。

6.3.3 用电阻来限制电源能量时最大外部电感与电阻比(L。/R。)的确定

应符合GB 3836.4—2000中6 .3 .3的规定。

6.3.4 永久连接的电缆

应符合GB 3836.4—2000中6 .3 .4的规定。

6.4 间 距

应符合GB 3836.4—2000 中6 .4的规定。

6.5 防止极性接反保护

应符合GB 3836.4—2000中6 . 5的规定。

6.6 接地导体、连接及端子

应符合GB 3836.4—2000中6 . 6的规定。

6.7 用于隔离爆炸性环境的浇封

应符合GB 3836.4—2000中6 . 7的规定。

7 与本质 安 全性 能有 关 的 元件

7.1 额定值

应符合GB 3836.4—2000中7 . 1的规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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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内部连接用连接装置、插接板及元件

应符合GB 3836.4—2000中7.2的规定。

7.3 熔断器

应符合GB 3836.4—2000中7.3的规定。

7.4 原电池和蓄电池

应符合GB 3836.4—2000中7.4的规定。

7.5 半导体

应符合GB 3836.4—2000中7.5的规定。

7.6 元件和连接的故障

应符合GB 3836.4—2000中7.6的规定。

7.7 压电器件

应符合GB 3836.4—2000中7.7的规定。

8 可靠元件、可靠组件和可靠连接

应符合GB 3836.4—2000中第8章的规定。

9 二极管安全栅

应符合GB 3836.4—2000 中第9章的规定。

10 型式试验

10.1 火花点燃试验

如需进行试验，则宜满足 GB 3836.4—2000中对ⅡB 组别设备的要求。

10.2 温度试验

应符合GB 3836.4—2000中10.5的规定。

10.3 电压试验

应符合GB 3836.4—2000中10.6的规定。

10.4 小元件点燃试验

应符合GB 3836.4—2000中10.7的规定。

10.5 规定不严密的元件参数的测定

应符合GB 3836.4—2000中10.8的规定。

10.6 电池和电池组试验

应符合GB 3836.4—2000中10.9的规定。

10.7 机械试验

10.7.1 浇封复合物

采用直径为6 mm 的平头金属试棒对浇封复合物表面垂直施以30 N 的力，并保持10 s。浇封复合

物不应出现损坏、永久性变形或试棒的位移大于1 mm。

当浇封复合物存在自由表面时，为了保证浇封复合物的强度，又要使其不易碎裂，应在(20±10)℃

的条件下，使用GB 3836.1—2000 附 录G 中的试验装置对浇封复合物进行冲击试验。在任何情况下，

冲击能量不应小于2 J。

试验后浇封复合物应保持完好且没有出现永久性变形。表面的微小不透裂纹可以忽略。

10.7.2 隔板

应符合GB 3836.4—2000中10.10.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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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装有压电器件的电气设备试验

若设备的任何部分在正常工作中有可能受到外界冲击，则应采用GB 3836.1—2000 附录中的试验

设备，按照GB 3836.1—2000中规定的高能量在(20±10)℃的条件下对设备进行冲击试验，并测量压

电器件的电容及器件两端的电压。

若含有压电器件的设备安装有避免设备直接受到外界冲击的保护装置，则应按照制造商预期的压

电器件安装方式加上保护装置后进行试验。

在最高实测电压下，压电晶体电容的最大储存能量不应超过0.25 mJ。 当压电器件的电气输出由

保护元件(包括保护设备)进行限制时，冲击试验不应出现使保护措施失效的损坏。

当需要对压电器件采取保护以防止外部物理冲击产生超过元件规定值的能量时，则应对要求的细

节进行规定，并将其作为安全使用的特殊条件，且应在设备上标志符号 X。
10.9 二极管安全栅及安全分流器的型式试验

应符合GB 3836.4—2000中10.12的规定。

10.10 电缆拔脱试验

应符合GB 3836.4—2000中10.13的规定。

11 例行检查和试验

应符合GB 3836.4—2000中第11章的规定。

12 标志

12.1 总 则

本质安全设备及关联设备应至少具有IEC 61241-0:2004及本部分12.2所要求的标志。产品序列

号可使用日期或一系列数字代码代替，这足以保证质量控制的可追溯性。

注1:产品序列号可独立于其他标志。

对于关联设备，标志Ex ial)或 Ex ibD应用方括号括起来。

如果可行，应将所有相关参数都标注出来，如U.LC、L。C。
注2:标志及文件的标准符号均由GB 3836.4—2000中的第3章给出。

考虑实际应用，可限制或不使用斜体字或角注，且可以使用简化形式，如使用U。代 替U。。

12.2 连接件标志

本质安全设备及关联设备的连接件、接线盒及插头与插座应进行明确标示且易于区分。若要使用

颜色对其进行标识，则应为浅蓝色。

当设备的各部件或不同设备之间采用插头与插座的连接方式时，用于本质安全电路的插头与插座

应能明确识别。若要使用颜色对其进行标识，则应为浅蓝色。

此外，为了使整个系统都能达到本质安全性能，应对正确的连接方式进行充分、详细的标识。

注：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可能需要在靠近插头与插座处或相邻处增加标志牌。如果要标识清楚，则电气设备可以用

标签。

标志示例如下：

a) 独立的本质安全设备

××××有限公司

3型信号接收器

Ex iaD 20 T135

—25 ℃<Ta<+50℃

防爆合格证编号：ACB Ex01*#

序列号：×××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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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与其他设备连接的本质安全设备

××有限公司

12型变频器

Ex ibD 21 T120

防爆合格证编号：ACB No:Ex₀ 1****

Li:10 μH C:1200 pF

U;:28 V Ii:250 mA

Pi:1.3 W

c) 关联设备

××有限公司

TY P 4型设备

[Ex ibD]

防爆合格证编号：ACB No:Ex01*。**

Um:250 V P。:0.9 W

I。:150 mA U。24V

I:14.2 mH C..0.93 μF

13 文件

应符合GB 3836.4—2000中第13章的规定。

此外，文件应规定设备的最高表面温度和测得该最高表面温度的条件，如“按照6.2.3进行谷类粉

尘湮没温度试验得到其最高表面温度为135℃”。

当设备设计用于超出—20℃~+40℃环境温度范围时，其认可的使用环境温度应在文件中注明。

设备等级(iaD 或 ibD)也应注明。

其他确保设备安全使用所需要的信息也应包括在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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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见GB 3836.4—2000附录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见GB 3836.4—2000附录C。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见 GB 3836.4—2000附录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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